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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法概要》 

試題評析 

今年考題頗為靈活，第一題係整合各法規有關迴避制度之規定，考生可能會忽略教育人員任用條

例之規定，應小心注意。第二題是法條背誦題，但應注意施行細則之補充規定。第三題粗看似為

任用法的考題，然而，仔細思考命題意旨係整合考試法與興革方案，可見命題老師的用心。第四

題以實例整合考績法與懲戒法，是一種新穎的命題方向，可測驗考生對法條的熟悉度。考生或許

無法知悉公懲會的相關函釋，但依法規之內容亦得到相同答案。  

高分命中 

第一題： 

1.《高點公務員法講義一》，薛律師編撰，頁115-116。 

2.《公務員法(概要)》，甘律師編撰，高點出版，第壹部、第二章頁 2-12、2-20。 

第二題： 

1.《高點公務員法講義二》，薛律師編撰，頁16-18。 

2.《公務員法(概要)》，甘律師編撰，高點出版，第壹部、第二章頁 2-16、17。 

第三題： 

1.《高點上課補充資料》，薛律師編撰，「考試院文官制度興革規劃方案」。 

2.《公務員法(概要)》，甘律師編撰，高點出版，第參部、歷屆試題、頁 A-46。 

第四題：《公務員法(概要)》，甘律師編撰，高點出版，第壹部、第五章、第六章、頁5-3、頁6-

54。 

 

一、A擔任某市立國中校長，主持該校終身學習課程，聘用弟媳B擔任課程臨時助理，試分析是否違

法？（25分） 

答： 
(一)按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32條規定：「各級學校校長不得任用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為本校職員或

命與其具有各該親屬關係之教師兼任行政職務。但接任校長前已在職者，屬於經管財務之職務，應調整其

職務或工作；屬於有任期之職務，得續任至任期屆滿。」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亦規定：「各機關長官對

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不得在本機關任用，或任用為直接隸屬機關之長官。對於本機關各級主

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任用。（第一項）應迴避人員，在各該長

官接任以前任用者，不受前項之限制。（第二項）」此公務人員應遵守之迴避義務。 
(二)次按，公務員服務法第17條規定：「公務員執行職務時，遇有涉及本身或其家族之利害事件，應行迴

避」。公職人員利益衝突迴避法第4條復規定：「本法所稱利益，包括財產上利益及非財產上利益。……

非財產上利益，指有利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於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公營事業機構之任用、陞遷、調動及

其他人事措施」。 
(三)續按，政府機關、公立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中對技工、工友、臨時人員等非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之聘

用、約僱之人事措施，亦屬相當「任用、遷調、調動」等人事權運用之範圍，是以上開人員之聘僱仍應屬

「公職人員利益衝突迴避法」所稱「其他人事措施」之範疇。……臨時人員屬非常態性用人性質，惟其屬

性與機關約聘僱人員性質均為契約進用之臨時人員，且其亦屬機關人事措施之範疇，其進用仍請參照任用

法第26條第1項迴避任用之限制規定辦理。(參見行政院人事行政局95年4月28日局力字第0950010625號書函)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迴避任用之立法意旨，係為避免機關長官徇私任用，損及立場，進而影響機關業務

之推動或內部和諧。聘用人員之屬性，為臨時性用人，雖與公務人員為常態性用人之性質不同，惟依聘用

人員聘用條例第2條後段規定：「本條例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律之規定。」基於同一意旨，各機關聘用

人員仍應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有關迴避任用之規定。（參見銓敘部87年7月22日87台甄一字第

1644612號書函） 
(四)然而，有關教師之聘任係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校長聘任，此際校長對於教師任用與否已無

裁量餘地，則校長行使聘任程序已難謂直接或間接使經審查通過之教師獲取利益，即不構成利益衝突，自

無應否迴避之問題。(參見教育部96年6月6日台人(一)字第0960085609號函及法務部93年6月10日法政決字

第0930019600號函) 
(五)案例事實中，A為市立國中校長，B為A之弟媳，為其二親等之姻親，依前開法規之規定，A聘任B為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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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課程之臨時助理，縱使該職務僅為「臨時性職務」，仍屬「公職人員利益衝突迴避法」所稱「其他人

事措施」之範疇。是以，A之聘用行為仍應遵守相關法規之迴避義務，自不得聘用二親等之姻親B擔任該職

務。惟，倘若該職務之聘任係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校長聘任，此際校長對於教師任用與否

已無裁量餘地，自無違法。 

 

二、公職人員應申報之財產範圍為何？（15分）某國立大學副校長出國進修，由教務長A代理，A應

否申報財產？（10分） 

答： 
(一)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5條（下稱本法）及施行細則之規定，公職人員應申報財產之範圍如下： 

1.公職人員應申報之財產如下：一、不動產、船舶、汽車及航空器。二、一定金額以上之現金、存款、有

價證券、珠寶、古董、字畫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三、一定金額以上之債權、債務及對各種事業

之投資。前開各款所列應申報之財產，包括在中華民國境內與境外之全部財產。（施行細則第11條）稱

不動產，指具所有權狀或稅籍資料之土地及建物。所稱債權，指對他人有請求給付金錢之權利；所稱債

務，指應償還他人金錢之義務；所稱對各種事業之投資，指對未發行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之各種公司、

合夥、獨資等事業之投資。（施行細則第12條、第13條）所稱「一定金額」，依下列規定：一、現金、

存款、有價證券、債權、債務及對各種事業之投資，每類之總額為新臺幣一百萬元。二、珠寶、古董、

字畫及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每項（件）價額為新臺幣二十萬元。（施行細則第14條） 
2.公職人員之配偶及未成年子女所有之前項財產，應一併申報。公職人員之配偶及未成年子女依本法第5條

第2項規定應一併申報之財產，其一定金額，應各別依前項規定分開計算。 
3.申報之財產，除第1項第2款外，應一併申報其取得或發生之時間及原因；其為第1項第1款之財產，且係

於申報日前五年內取得者，並應申報其取得價額。 
(二)依本法第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國立大學副校長應依法申報財產，但教務長A不用申報。然而，副校長出

國進修期間由教務長A代理其職務，依本法第2條第2項規定：「前項各款公職人員，其職務係代理者，亦

應申報財產。但代理未滿三個月者，毋庸申報。」是以，教務長A是否應辦理財產申報，應視其代理之時

間是否超過三個月而定。 
 
三、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條規定：「公務人員之任用，應……初任與升調並重，……」，試述其立法目的為

何？（25分） 
答：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下稱任用法）第2條：「公務人員之任用……初任與升調並重」配合同法第9條：「公務

人員之任用，應具有左列資格之一：一、依法考試及格。二、依法銓敘合格。三、依法升等合格。（第一

項）」可知：所稱「初任」係指考試及格而擔任公職，所稱「升調」係指依法升遷與調職而言。 
(二)依任用法第13條第1項：「考試及格人員之任用，依下列規定：一、高等考試之一級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一

等考試及格者，取得薦任第九職等任用資格。二、高等考試之二級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二等考試及格者，取

得薦任第七職等任用資格。三、高等考試之三級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三等考試及格者，取得薦任第六職等任

用資格。四、普通考試或特種考試之四等考試及格者，取得委任第三職等任用資格。五、初等考試或特種

考試之五等考試及格者，取得委任第一職等任用資格。」此即為初任之規定，其目的乃從外部擇優考選適

當人選擔任公職。至於公務人員之升遷與調職，分別規定於任用法第17與第18條，其目的乃希望讓現職公

務人員得增加歷練，並以優良之工作表現，提升職務與官、職等。 
(三)初任與升調並重之目的，乃希望各機關可以衡酌機關特性與職務需求，採內陞與外補兼顧原則辦理。然而

依考試院「文官制度興革規劃方案」可知：目前並未規定各機關內陞與外補之比例，實質上造成偏重內陞

之失衡情形。再者，職務遷調限制大，無法擴大職務歷練，且未及於中央與地方機關間職務遷調，易致中

央與地方公務人員不易交流。 
(四)就前開缺陷，考試院「文官制度興革規劃方案」要求：1.重新設計晉升簡任官等資格條件。2.限期廢止升

官等考試。3.適度規範內陞與外補之比例。4.擴大職務遷調範圍。5.建立完善培訓體系。 
 
四、A大學畢業，應民國98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財經政風類科考試及格，於99年3月1日分發

B機關任薦任第六職等至第七職等職務，嗣後A於100年6月1日辭職，問：(一)B機關是否要對A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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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考績？（15分）(二)又A辭職是因被移送懲戒，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記過處分，該處分應

於何時執行？（10分）試依法分析之。 

答： 
(一)B機關應無庸為A辦理年終考績： 

1.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3條規定：「公務人員考績區分如左：一、年終考績：係指各官等人員，於每年年終

考核其當年一至十二月任職期間之成績。二、另予考績：係指各官等人員，於同一考績年度內，任職不

滿一年，而連續任職已達六個月者辦理之考績。（下略）」 
2.本案A於99年3月1日起任職，故辦理99年度考績時，因A任職未滿一年但連續任職已達6個月，故應辦理

另予考績。但其於100年6月1日辭職，連續任職未達6個月，故辦理100年度考績時，依法尚無辦理年終考

績或另予考績。 
(二)主管長官收受懲戒處分之議決書後，應即為執行： 

1.依公務員懲戒法（下稱懲戒法）第7條規定：「公務員因案在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中者，不得資遣或申

請退休。其經監察院提出彈劾案者，亦同。前項情形，由其主管長官或監察院通知銓敘機關。」其中並

未包含「辭職」在內。且依公務員懲戒委員會59年9月26日59台會議字第1084號函釋：「按被付懲戒之公

務員已去職者，其所受之減俸或降級處分，應以其再任官職時所任職務之級俸執行之。業經司法院院字

第2451號解釋有案。被停職之公務員准其辭職後，仍得於再任公務員時執行懲戒處分。至於休職或撤

職，因懲戒處分之執行力，係自公文到達之翌日發生，亦經院解字第3307號解釋各在案。該辭職人員如

受休職處分，應自公文到達之翌日後執行之日起算休職期間。在休職期間內，即不得任任何公職。撤職

亦然。在停止任用期間內，亦不得充任中央或地方任何公務員。基上所述，公務員在停職中，准其辭

職，對懲戒各處分之實益無損，於該辭職人員，仍生實害。況服公職，為憲法第18條明定為人民權利之

一，權利則人民得自由放棄，除經挽留取消辭意者外，似難以懲戒處分未決定或刑事繫屬中為不准辭職

之藉詞而侵害其放棄權利之自由。」是以，雖本案在公懲會審議中，A仍可辭職。 
2.依懲戒法第13條規定：「記過，自記過之日起一年內不得晉敘、升職或調任主管職務。一年內記過三次

者，依其現職之俸級降一級改敘，無級可降者，準用第十三條第二項之規定。」同法第28條第3項：「主

管長官收受懲戒處分之議決書後，應即為執行。」 
3.再者，稽核公務員懲戒處分執行辦法第2條：「懲戒處分由受處分人之主管長官於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議決書之翌日執行。」第3條：「主管長官收受所屬公務員懲戒處分之議決書後，應於七日內，將執行情

形列表分別通知原議決之懲戒機關，原送審議之監察機關及銓敘機關。其撤職、休職、降級、減俸者，

並應通知審計機關。如有延未通知執行情形者，各該機關應予催詢。」 
4.續依公務員懲戒委員會80年11月18日80台會瑞議字第2192號函釋：「查公務員懲戒法第17條規定，受降

級或減俸處分而在處分執行前或執行完畢前離職者，於其再任職時，依其再任職之級俸執行或繼續執行

之。蓋因受降級或減俸之人如已離職，已無級可降或無俸可減，其所受之處分，應以其再任官職時所任

職時之俸級執行；其餘四種懲戒處分，仍請依照公務員懲戒法第28條第3項之規定，主管長官收受懲戒處

分之議決書後，應即為執行。」 
5.是以，雖然A於記過處分作成時已經辭職，但仍應依照公務員懲戒法第28條第3項之規定，主管長官收受

懲戒處分之議決書後，應即為執行。 
 


